
商务部部门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
标准制定方式

及部门
政策依据 备注

1 商务部 本级 政府部门 直销企业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
直销企业应当在商务部和市场监管
总局共同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
户，存入保证金。

保证金的数额在直销企业设立
时为人民币2000万元；直销企
业运营后，保证金应当按月进

行调整，其数额应当保持在直
销企业上一个月直销产品销售
收入15%的水平，但最高不超
过人民币1亿元，最低不少于
人民币2000万元。保证金的利
息属于直销企业。

政府制定（国务
院）

《直销管理条例》

2 商务部 中粮集团 企业
中央储备肉收储投放交

易投标履约保证金
涉企保证金

在中央储备肉收储或投放公开竞价
前一天，由投标企业根据预期成交
标的数量与标准缴纳履约保证金。
如未成交，则在竞价交易后随时退
还;如成交，则在履约完成后退还
。

目前按照1000元/吨执行
政府制定（商务部
、财政部）

《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》

3 商务部
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
事务局、中国国际经

济技术交流中心
事业单位 援外项目投标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

投标企业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，招
标结果公示后即退还各投标企业。

项目限额的2%，最高不超过80
万元人民币

政府制定（国务
院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
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对
外援助项目采购管理规定（试
行）》

4 商务部
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
事务局、中国国际经

济技术交流中心
事业单位 援外项目履约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

成套援助项目、技术援助项目履约
保证金在项目内部竣工验收合格、

办妥对外技术验收后满12个月退还
给实施企业，物资援助项目履约保
证金在无缺陷质量保证期满后退还
给实施企业。

项目中标价的10%
政府制定（国务
院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对
外援助项目采购管理规定（试
行）》

5 商务部 地方商务部门 政府部门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

备用金
涉企保证金

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自获得对外
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并在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
在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指定的
银行开设专门账户缴存备用金。备
用金使用后，应当自使用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补足到原有数额。企业
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，可按照
有关程序向地方商务部门申请退还
其缴存的备用金。

300万元人民币
政府制定（国务
院）

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《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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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商务部 地方商务部门 政府部门
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备用

金
涉企保证金

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应当自收到中标
文件或签署商务合同15个工作日
内，在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指
定银行缴存备用金。备用金使用
后，应当自使用之日起20个工作日
内补足到原有数额。企业或单位停
止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，可按照有
关程序向地方商务部门申请退还其
缴存的备用金。

300万元人民币
政府制定（国务
院）

《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》《
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7 商务部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事业单位 广交会出口展展位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
营服务性收费

提供广交会出口展展位等收取的费
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8 商务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事业单位

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
位费、论坛费、证件费
、宣传推广费、场地设

施及服务费等

市场调节价的经
营服务性收费

提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类展位
、论坛嘉宾注册、论坛年度会员、
各类证件、宣传推广、场地使用、
设施租赁、会务及配套服务等收取
的费用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
9 商务部
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

研修学院
事业单位 会务培训类收费

市场调节价的经
营服务性收费

提供培训、会议服务收取的师资、
场地、住宿、餐饮物业管理等费用
。

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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